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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5_85_AC_E

5_8A_A1_E5_91_98_E7_c26_22385.htm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

深入开展,高楼大厦,住宅小区,商业专区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拔

地而起,许多历史古迹被无情地损毁,迁移,历史名城相继被“

开发”招商引资,大肆鼓吹旧貌新颜工程功泽后世,其功甚伟,

殊不知这正是言滑稽,行无耻的卑劣行径.它破坏了古城古迹的

原态,使古城的古韵破坏待尽,是历史文物保护史上的耻辱,是

一种新城发展与古城保护极不和偕的表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应继续采取有效的对加强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的相关措施,使其健康发展,为我们的子孙

万代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创造出一个人与自然环境与历史古

迹和谐相处的美好世界来. 这正是:莫要新城绝古城! 应建立完

善督导制度.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建设和

开发应严格审查,需要修缮的古迹要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不能掺入现代元素,更不能被损毁拆毁.尽一切可能地保持古迹

的原址,不应迁建的决不迁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对历史文化保

护区内的建设进行指导,不能被开发商左右保护的决心,不能牵

着被子跟人走.同时要求各历史文化名城政府每年呈报历史文

化名城的保护状况年度总报告,将保护名城的政绩列入名城主

要领导的考核内容.历史文化名城频遭破坏,还有相当大的问题

出在腐败和监管不利上.所以对职能部门的内在监管也不容小

视. 各职能部门应明确职责,增强协调.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

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涉及面很广,是一门多部门合作的艺术.

他们有效的协作就可能有效的保护文物古迹,倘使他们无序杂



乱的瞎干瞎指挥就势必造成严重后果,不可想见.所以要达成协

作就一定要明确职责各司其职,严禁越权,防止商业贿赂,一切

以保护文物史迹为根本出发点.平衡各部门矛盾,共同协作,达

成公识,把工作做到实处. 完善法规,增强执法力度.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始终把依法治国放到首位,对违反

法规政策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处.对损坏和无故拆毁古迹的行

为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判刑或拘留.打击力度要大,一定要大.

下手一定要狠,也一定要准.要玩点真的,别玩虚的.对诸上损害

文物古迹的行为人要处罚,对导致这样的结果出现的执法执政

部门及人员也要处罚,也要问责.创造出一个民主法制的和谐社

会.当然也离不开中央机关的监督,媒体舆论的监督和人民的监

督.一经查实,该关的关,该判的判,该杀的杀! 实行政务公开,创

建透明政府. 我们的政府应是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透明的政

府.他的每一项新政策的出台都应征求人民的建议和意见,都应

本着为民负责执政为民的原则.对如拆迁古迹的决策出台,必须

进行文物普查,专家论证,社会公议,广泛的听取市民与社会各

界的意见.不应只听几位老学究的看法对千年古迹大动其刀.文

物的保护不只是几个专家的努力,几个学者的嗟叹,几个文人的

哀怆,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它是全社会的事,全中国的事也

是全世界共同努力的事!不政务公开,广纳民议,不透明,不民主,

行吗?不行,绝对不行.“乌纱薄似纸,民意重如山”啊!只有这样

才能万众一心,才会把保护文物史迹工作做好,文物保护才有希

望. 加大资金投入,允许旧中出新. 保护文物古迹需要大量资金

投入,光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关

键还是保护区自身的求变,求新,求发展.如近日的盛典西安,和

几年前建成的雁塔喷水广场,千载的古塔,现代的广场相映生



辉,和谐共存.值得历史文化保护部门借鉴. 最后,我们应摆正心

态,合理布局,正确地处理好城市开发和文物保护的关系,为保

护文物古迹工作的实施,和胜利的实现做好统一的思想政治路

线,为切实搞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做好充分的物质精神准备,

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得以享受历史文化

熏陶,为了人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和谐,我们一定要把各项工作

认真的落到实处,让历史文化名城更添古韵,和谐发展. (老师评

述：马小刚同学是我指导的学生，他这篇文章写的很优秀，

值得广大考生借鉴。文章特点有：第一，标题新颖。用设问

方式选定很有创意；第二，分析问题站的角度高。从可持续

发展、人与自然环境、历史古迹和谐相处的高度概括了文物

保护的重大意义，对我的主题上升法进行了灵活运用；第三

，措施基本可行；第四，展示了扎实的文学功底。第五，基

本符合申论写作格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